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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直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开发区有关部门：

为满足铁东区应急管理工作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了《铁东区地震灾害专项应急预案》,并通过专家评审。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本预案的要求，切实做好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使应急预案在应急状态中发挥最大效应。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批准人：
2025年4月26日





[bookmark: _Toc22643][bookmark: _Toc30995][bookmark: _Toc7195][bookmark: _Toc12089][bookmark: _Toc8159][bookmark: _Toc18224]1  总则
[bookmark: _Toc11999][bookmark: _Toc15867][bookmark: _Toc12909][bookmark: _Toc22479][bookmark: _Toc7839][bookmark: _Toc2304]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地震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特编制本预案。
[bookmark: _Toc4290][bookmark: _Toc12552][bookmark: _Toc11683][bookmark: _Toc26874][bookmark: _Toc18][bookmark: _Toc26171]1.2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出发点，全面加强应对地震突发事件的体系建设，最大程度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
（2）预防为主、科学高效。实行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相结合，提高地震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和防御标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3）依法规范、协调有序。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职责，做好地震突发事件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各乡镇、各街道、各部门的信息沟通，做到资源共享，并建立协调配合机制，使地震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运转协调。
（4）分级管理、属地为主。根据地震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对地震突发事件实施分级管理。地震发生地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地震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9704][bookmark: _Toc1819][bookmark: _Toc14244][bookmark: _Toc8564][bookmark: _Toc1185][bookmark: _Toc1]1.3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2024]第25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国家主席令第7号，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3）《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
（4）《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5年2月发布并实施）
（5）《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172号发布，自2011年1月8日修订）
（6）《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国务院2012年8月28日修订）
（7）《铁东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1637][bookmark: _Toc3221][bookmark: _Toc8006][bookmark: _Toc7252][bookmark: _Toc25402][bookmark: _Toc11061]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是《铁东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适用于发生在本区范围内突发地震事件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7553][bookmark: _Toc25591][bookmark: _Toc474829236][bookmark: _Toc11327][bookmark: _Toc22884][bookmark: _Toc13999][bookmark: _Toc25792]1.5  事件等级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地震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详见下表1-1。
 (
1
)
表1-1地震分级标准
	地震分级标准

	级别
类别
	特别重大（I级）
	重大（II级）
	较大（III级）
	一般（IV级）

	（一） 
地 
震 
灾 
害
	  ●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区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
●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
	  ●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7.0级以下的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
	  ●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
	  ●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


[bookmark: _Toc8139]
[bookmark: _Toc27753][bookmark: _Toc16711][bookmark: _Toc19883][bookmark: _Toc30362][bookmark: _Toc1578][bookmark: _Toc988]2    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4714][bookmark: _Toc8420][bookmark: _Toc29994][bookmark: _Toc28558][bookmark: _Toc27494][bookmark: _Toc22561]2.1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1865][bookmark: _Toc28563]区人民政府成立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区抗震救灾工作。
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区、党委政府关于抗震救灾的有关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全区抗震救灾的有关重要政策措施。
　　（2）组织开展地震趋势、震情、灾情会商研判，以及地震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3）统一指挥全区范围内地震灾害的应急救援工作，协调组织驻地部队、民兵和消防救援等队伍参与抢险救灾。
　　（4）组织开展地震灾情和救援信息上报，以及地震舆情应对工作。
　　（5）组织指导地震灾区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6）协调、指导、监督乡（镇）街及相关单位开展地震应急救援工作。
　　（7）研究决定全区抗震救灾的其他重大事项。
　　指 挥 长：区人民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副区长（必要时，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
副指挥长：区人武部部长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铁东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    员：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发改局（区国动办）、区教育局、区工信局、区商务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卫健局、市场监管局铁东主体分局、区执法局、区政数局、铁东公安分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铁东交警大队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bookmark: _Toc6110][bookmark: _Toc8288][bookmark: _Toc27901][bookmark: _Toc4346][bookmark: _Toc9023][bookmark: _Toc3421]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局局长兼任
2.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工作组职责
[bookmark: _Toc25556][bookmark: _Toc474829241]2.2.1 区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贯彻落实区指挥部部署要求，协调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和相关乡（镇）街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汇总、上报地震有关险情、灾情和应急处置情况，提出启动、终止地震应急响应建议及应急处置方案；办理区指挥部文件，起草相关简报；根据区指挥部要求组织工作组赴地震灾区指导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承担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2 区指挥部工作组及职责
　　区指挥部根据需要设立综合信息组、抢险救援组、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组、地震监测组、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控工作组、医疗卫生防疫组、社会治安组、基础设施保障组、交通运输组、灾情损失评估组、舆情应对与宣传组、恢复重建组。各工作组和专家组在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
　　（一）综合信息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住建局、区执法局、区政数局、区自然资源分局、铁东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搜集灾区及社会相关信息，为区指挥部提供决策参考；及时汇总、上报灾情险情和应急处置情况报告及动态信息。承担区指挥部办公室的文件草拟、会议组织以及区指挥部领导交办的有关工作。
　　（二）抢险救援组
　　由区人武部牵头，区应急局、铁东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参加。负责组织救援队伍搜索营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员；组织协调救援人员、装备和物资的后勤保障；负责清理灾区现场，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全力保障应急救援现场与区指挥部的通信畅通。
　　（三）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教育局、区商务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文旅局、市市场监管局铁东主体分局等单位参加。制订实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应急物资和资金保障方案，搞好灾区生活必需品供应，指导有关地区做好因灾倒塌房屋群众的紧急安置，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灾区市场供应，协调办理接收国家、省、市内外以及国际捐赠和救助有关事务。
　　（四）地震监测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住建局、区林水局、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等单位参加。负责加强震情监视，联系省、市地震局布设流动监测台网，组织专家研判震情趋势，加密震情会商，提供震情趋势意见和余震信息，及时上报。
　　（五）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控工作组
　　由区自然资源分局牵头，区气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等单位参加。负责加强气候、水文、空气质量、水质、土壤等监测，及时向区指挥部报送地震引发地质灾害等监测预警信息，及时采取措施处置地震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消除安全隐患。
　　（六）医疗卫生防疫组
　　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区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铁东主体分局等单位参加。负责做好医疗救助、心理援助和卫生防疫，组织医疗救护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病的暴发流行。
　　（七）社会治安组
　　由铁东公安分局牵头，区执法局等参加。负责协助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加强对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等重要场所的警戒和对特殊单位及群体人员的监控和安置；组织、协调、处置灾区突发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八）交通运输组
　　由铁东交警大队牵头，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参加。负责开展抢险救灾运输工作；协调运力，疏导交通，优先保障应急抢险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运输需要。
　　（九）灾情损失评估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住建局、区执法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等单位参加。负责开展灾害损失评估，调查灾区范围、受灾人口、人员伤亡情况，基础设施破坏程度、地震灾害的社会影响程度、环境影响程度、建筑物受损程度等；及时提供和发布灾害信息，根据灾害损失评估结果指导保险公司做好保险理赔。
（十）资金保障组
由区财政局牵头，负责筹措拨付抢险救灾资金，及时下拨上级补助资金；保障应急抢险救灾需要。
（十一）舆情应对与宣传组
　　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牵头，区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适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信息；组织新闻媒体做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利用新闻媒体加强震情舆情应对，做好科普宣传，及时平息地震谣传、误传事件。
　　（十二）恢复重建组
　　由区发展改革局牵头，区应急局、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执法局、区自然资源分局等单位参加。参与指导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协调灾区恢复重建工作，确保救灾资金、物资以及有关设备设施的保障落实。
　　2.2.3 区专家组
　　区指挥部根据地震灾情险情需要，协调市抗震指挥机构抽调专家，组成铁东区专家组，指导地震灾情险情评估，分析地震发展趋势，并提出抢险救灾措施建议，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在响应期间，区应急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临时工作组进行调整和重新部署工作职责。
[bookmark: _Toc5585][bookmark: _Toc18630][bookmark: _Toc26076][bookmark: _Toc25514][bookmark: _Toc11704]3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7822][bookmark: _Toc19925][bookmark: _Toc17681][bookmark: _Toc15866]3.1  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1542][bookmark: _Toc23181][bookmark: _Toc31151][bookmark: _Toc20203]按照地震灾害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等，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详见附件）。
　　（1）Ⅰ级响应
　　发生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执行省人民政府启动Ⅰ级响应应急程序的命令，区指挥部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并报告市指挥部。区指挥部在国务院、省、市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协调、指挥下，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到区应急指挥部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派员到区应急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各部门、各行业灾情信息。区指挥部指挥长或委托副指挥长带领现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省委、省政府、省有关部门和市委、市政府、市有关部门及区委、区政府，并通报有关乡镇、街道。
　　（2）Ⅱ级响应
　　发生重大地震灾害，执行省人民政府启动Ⅱ级响应应急程序的命令，区指挥部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并报告市指挥部。区指挥部在国务院、省、市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协调、指挥下，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区政府主要领导到区应急指挥部指挥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派员到区应急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各部门、各行业灾情信息。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带领现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省委、省政府、省有关部门和市委、市政府、市有关部门及区委、区政府，并通报有乡镇、街道。
　　（3）Ш级响应
　　发生较大地震灾害，执行市人民政府启动Ш级响应应急程序的命令，在省指挥部的支持下，由市指挥部领导灾区地震应急工作。区指挥部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并报告市指挥部。区指挥部指挥长到区应急指挥部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到区应急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灾情信息。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带领现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省委、省政府、省有关部门和市委、市政府、市有关部门及区委、区政府，并通报有关乡镇、街道。
　　（4）Ⅳ级响应
　　发生一般地震灾害，在市指挥部的支持下，由区指挥部领导灾区地震应急工作。区指挥部立即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和专家开展分析研判，对地震灾害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分析研判结果，区指挥部报请区人民政府启动Ⅳ级响应，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区指挥部指挥长或委托副指挥长到区应急指挥部坐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到区应急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灾情信息。区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市委、市政府、市有关部门及区委、区政府，并通报有关乡镇、街道。
3.2  信息接报
铁东区应急局依托电话网络、互联网、电视台、广播，建立应对地震灾害事件的信息收集，并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应急局负责接收全区事件报告及预警信息，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0434-3513306。
[bookmark: _Toc24799][bookmark: _Toc23197][bookmark: _Toc10522][bookmark: _Toc26518]3.3    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31169][bookmark: _Toc10302][bookmark: _Toc18679][bookmark: _Toc2465]3.3.1  响应启动
指挥部接到事件报告后,在核实接报信息、初步研判，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经区政府批准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响应措施：
（1）综合协调组通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救援队伍指挥员迅速到指定地点集合，研究部署应急处置的各项工作；
（2）现场处置组组织专家制定救援方案；
（3）现场处置组迅速控制危险源和危险区域，标明警戒区域，封锁事件现场：
（4）根据现场救援工作需要，调动和协调救援队伍、装备、物资；
（5）综合协调组针对事件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时建议区政府启动有关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3875][bookmark: _Toc27545][bookmark: _Toc14287][bookmark: _Toc24293]3.3.2  应急处置
各工作小组按指挥部部署及要求，迅速开展工作，采取以下处置措施：
（1）在完成现场侦查，确保人员救援人员的情况下抢救遇险人员；
（2）研究制定安全有效的技术方案，组织救援行动；
（3）实施组织救援。
[bookmark: _Toc22312][bookmark: _Toc2898][bookmark: _Toc14847]3.3.3  响应升级
（1）当事件严重或者事态发展升级，自身满足不了救援要求，提出请求外部力量;
（2）当外部救援力量到达后，移交现场指挥权；
（3）在移交指挥权后，应服从上级指挥部的指挥，积极主动做好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19914][bookmark: _Toc15100][bookmark: _Toc14465][bookmark: _Toc25396]3.4  应急结束
当事件现场得以有效控制，遇险人员获救，环境符合有关标准，事件隐患消除，经专家组核实，由总指挥确定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25315][bookmark: _Toc24218][bookmark: _Toc8426][bookmark: _Toc4810]3.5  信息发布
按照前述分级应对和响应分级原则负责应对的组织指挥机构要制定统一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方案，与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署、同步行动。对于可能受到突发事件直接威胁的社会公众，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bookmark: bookmark148](1）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事件后，区政府或组织指挥机构要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最迟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突发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发生一般突发事件后，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根据处置进展动态发布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49]（2）信息发布由区委宣传部负责。必要时，按照市政府或市地震指挥机构要求,市有关部门统筹协调；
[bookmark: bookmark150][bookmark: _GoBack]（3）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提供新闻通稿、组织吹风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以及运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手机短信等官方信息平台发布信息，具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bookmark151]（4）加强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信息发布内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迅速澄清谣言，引导网民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
[bookmark: bookmark152]（5）未经批准的，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件原因、伤亡数字、责任追究等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情况和事态发展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10935][bookmark: _Toc1743][bookmark: _Toc26299]4    恢复与重建
[bookmark: _Toc21960][bookmark: _Toc18134][bookmark: _Toc7307][bookmark: _Toc29989]4.1  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7518][bookmark: bookmark153][bookmark: bookmark154]恢复重建工作由区政府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区政府要立即组织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及时组织和协调发改革、财政、公安、工信息、住建等有关部门恢复社会秩序，尽快修复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需要援助的，由区政府向四平市政府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17164][bookmark: _Toc3198][bookmark: _Toc4400]4.2  调查与评估
（1）按照突发事件类别，由相应专项应急指挥部办事机构负责调查。
（2）由相关单位或部门应当及时查明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组织参与处置的部门(单位)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复盘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将调查与评估情况向应急总指挥部报告。
（3）有关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调查、评估工作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bookmark: _Toc6583][bookmark: _Toc18670][bookmark: _Toc10685][bookmark: _Toc6776]5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474829255][bookmark: _Toc14930][bookmark: _Toc27962][bookmark: _Toc4784][bookmark: _Toc4729]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专项指挥部及各工作组成员应建立急通信联系网络，掌握关部门和上级机构的联络方式；建设除常规通信外的卫星通信、图文传输等应急通信手段。专项指挥部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0434-3513306。
[bookmark: _Toc29263][bookmark: _Toc474829256][bookmark: _Toc18704][bookmark: _Toc20316][bookmark: _Toc13960]5.2  应急队伍保障
本着统筹规划、合理布点的原则，分专业分层次建立和完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充分利用各单位的应急救援资源，根据不同的地震灾害事件类型，建立专职或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应急队伍的建设，熟悉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地震灾害事件发处置措施，提高其应对地震灾害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应急队伍清单详见附件8.5。
[bookmark: _Toc31509][bookmark: _Toc3240][bookmark: _Toc474829257][bookmark: _Toc17478][bookmark: _Toc4532]5.3  应急专家保障
以四平市应急局专家库为支撑，并充分利用外部专家力量。区应急局全面掌握应急救援专家情况，确保应急救援专家信息的有效性。
[bookmark: _Toc29582][bookmark: _Toc474829258][bookmark: _Toc11029][bookmark: _Toc15232][bookmark: _Toc14947]5.4  装备保障
区应急局和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全区地震灾害突发事件情况掌握事件所需可应急装备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等数据库，建立调用工作机制，以使事件状态下得到有效的支援。应急救援车辆、装备、器材清单详见附件8.6。
[bookmark: _Toc27155][bookmark: _Toc30911][bookmark: _Toc474829259][bookmark: _Toc12954][bookmark: _Toc18095]5.5  应急经费保障
设立应急救援专项资金，并纳入财政预算；当专项资金不能满足应急救援需求时，区财政及时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6299][bookmark: _Toc15916][bookmark: _Toc19563][bookmark: _Toc7312][bookmark: bookmark219][bookmark: _Toc2894][bookmark: bookmark218][bookmark: _Toc10848][bookmark: bookmark220]6  责任与奖惩
[bookmark: bookmark221]（1）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工作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bookmark: bookmark222]（2）公民按照各级政府要求，参加应急救援工作或者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期间，其在本单位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可视情给予补助；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
[bookmark: bookmark223]（3）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指挥部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总 指 挥：田  枫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18504349777            
副总指挥：孙悦龙   区应急局局长          13904341377
顾明春   铁东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15843460007
              索艳超   区人武部副部长        13278052828
成    员：王  焱   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    15834441185
              王宏智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8904446669 
申  岩   区发改局局长          16643406000
于  洋   区教育局局长          13504731117
              刘  洋   区民政局局长          13804340025
              王艳杰   区司法局局长          13864401888     
王  军   区住建局局长          17704347888
王文娟   区林水局局长          18843400707
刘环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15143419888
              王艳杰   区文旅局局长          13894401888
              郑  勇   区卫健局局长          15004475000
              刘  彦   区工信局局长          13514348789
              张  超   区商务局局长          13804346567
              刘向永   区人社局局长          13624449723
袁铭远   区执法局局长          15843439999
赵文彤   区政数局局长          15944400618
柴子翕   自然资源局铁东分局局长13904342468
张铁刚   生态环境局铁东分局局长   13321551077
              吕晓峰   市场主体监管铁东分局局长 13843417009 罗刚   城东乡乡长          18643443888              刘东旭   山门镇镇长               15143451111
              任佰灵   叶赫镇镇长               14717322288 朱  月   石岭镇镇长               19704344777
冯  凯   黄土坑街道办事处主任     15804346628
张  畅   四马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13644441212
贾国库   七马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13943463329
张少齐   北门街道办事处主任       15943455577
周歆刚   北市场街道办事处主任     13944485335
              常  乐   解放街道办事处主任       13844412695
              林国成   平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19304340777
石雨鑫   平东街道办事处主任       15144440254
高  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副局长   18543411467
蔡志农   铁东交警大队大队长       19604440426
            史  吏   铁东区红十字会会长       15134440001




铁东区应急避难场所清单

	四平文化广场

	四平市第二中学操场

	四平市第三中学操场

	四平市第一实验小学操场

	四平市六马路小学操场

	四平市中央东路小学操场

	四平市第六中学操场

	四平市铁东区朝阳小学操场

	四平市八马路小学操场

	四平市铁东区实验小学操场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操场

	四平市紫昕广场

	胜利广场

	植物园

	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中心小学校

	四平市铁东区石岭镇中心小学校

	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中心小学校

	四平市第十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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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东区社会大型应急救援车辆、装备、器材清单
	型  号
	机械类型
	自重（吨）
	限高（米）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长江L7102
	吊车
	
	
	王忠仁
	13804342468

	中联ZTC100V
	吊车
	80
	3.82
	刘利宏
	18143642222

	一汽
	吊车
	12
	4
	张军
	13944427518

	中联ZTC100V
	吊车
	70
	3.85
	毛亮
	13500962683

	中联ZTC55H
	吊车
	
	
	孙 全
	18844434444

	徐工QYZ5K5-I
	吊车
	25
	3.6
	徐宝忠
	13944426303

	中联QY80V
	吊车
	80
	4
	郭晓祥
	13943461730

	徐工QYZ5K5-I
	吊车
	25
	3.6
	王宇
	13500964365

	吉C13430
	铲车
	50装载机
	3.6
	杨建军
	13844406288

	吉C13410
	铲车
	50装载机
	3.6
	杨建军
	13844406288

	二二五
	钩机
	25
	
	赵淳红
	13604348130

	卡特349
	钩机
	50
	
	赵淳红
	13604348130

	大宇75
	钩机
	8
	
	赵淳红
	13604348130

	斗山210-7
	钩机
	107KW
	4
	马长青
	13596601117

	斗山60-9
	钩机
	39KW
	2.6
	马长青
	13596601117

	
	托平
	
	
	潘宇
	13844406288

	斗山150lc
	钩机
	15
	3
	钟大明
	13504346088

	二十五
	钩机
	35
	4
	石平
	15904346662

	柳工933f
	钩机
	33
	3.7
	谢国军
	17804340488

	日立ch200
	钩机
	35
	4
	马晶
	15204346778

	沃尔沃ec950el
	钩机
	44
	5
	刘学东
	13804343456

	柳工clg926e
	钩机
	30
	4
	张帅
	151344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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